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建设合格“女职工之家”考核验收标准

（试行）

端州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2010年6月8日
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建设合格“女职工之家”验收程序

一、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对照考核验收标准自检自评，进行查漏补缺。
二、召开女会员大会或女会员代表会议进行评议。
三、按照标准填写好自评分（详见建设“女职工之家”考核验收标准）。
四、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在自查打分基础上，认真写好建家工作总结，并征得同级工会和党组织同意后，向地方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申报验收。
    五、验收组的组成，由地方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一名领导任组长，业务部门负责人任副组长，地方总工会分工联系部门负责人和工委会负责人一起组成验收组。
    六、验收时，请本单位党政工领导参加，由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负责向验收组汇报建家情况。
    七、验收时，采取“听、查、议、评”的方法进行。
    八、验收评定，按照“女职工之家”四项条件，采用百分制，达到85分以上者为合格，不到85分为不合格。
	女职工之  家

条  件
	考  核  验  收  标  准
	标准分
	自评分
	验收分

	一、组织建设和工作制度
	1、女职工组织健全。女职工委员会与工会委员会同时建立，按照要求选配好工会女职工委员会领导班子。女职工委员会主任享受同级工会副主席待遇。女职工入会率达90%以上。 
	4
	
	

	
	2、女职工干部热爱女职工工作，公道正派，密切联系群众，工作认真负责，在女职工中有较高威信。
	3
	
	

	
	3、建立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热心为女职工服务的专、兼职结合的骨干队伍，健全女职工干部培训制度。每年组织女职工干部集中学习或参加上级举办的女职工工作培训班一次以上。
	4
	
	

	
	4、在党组织和工会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做好女职工工作，定期向单位工会和上级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报告工作，重大事项向党组织请示汇报。 
	4
	
	

	
	5、围绕本单位中心工作和上级女工组织部署，每年制订女职工工作计划，做到年初有计划、年中有检查、年终有评比总结。 
	3
	
	

	
	6、健全女职委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由女职工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3
	
	

	
	7、完善工作制度，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女会员大会或女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女职工工作，女职工委员会定期召开委员会议。 
	3
	
	

	
	8、档案管理制度健全。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名单、工作职责、工作安排向女职工公开，并听取意见和建议。 
	3
	
	


	
	9、畅通女职工思想和问题反馈渠道，女职工干部每月找女职工谈心五人（次）以上。
	3
	
	

	小  计
	
	30
	
	


	女职工之  家

条  件
	考  核  验  收  标  准
	标准分
	自评分
	验收分

	二、实施“三项工程”
	1、制订本单位的“女职工建功立业工程”、“ 女职工素质提升工程”　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或工作机构。 
	4
	
	

	
	2、在女职工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积极参与“一化三技”（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技术攻关和技术改进）活动，每年举办至少一次以上的劳动竞赛活动。 
	5
	
	

	
	3、组织女职工学政治、学文化、学业务、学技术、学管理，建立鼓励女职工自学成才机制，制定女职工自学成才、岗位成才措施，每年举办、组织四期以上的女职工培训学习，每年有5％以上女职工文化水平上一个档次、技术水平上一个等级。 
	5
	
	

	
	4、开展争当“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争创“南粤女职工文明岗”活动，建立了激励机制。
	4
	
	

	
	５、结合单位实际，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每年举办一次以上（或组织女职工参加）较大型的女职工文体竞赛活动。 
	4
	
	

	
	６、实施“送温暖工程”，组织女职工互助互济，及时为困难女职工特别是单亲困难女职工提供帮助。 
	4
	
	

	
	7、重视宣传工作，建立女职工工作宣传阵地，每季度更新宣传栏内容。
	4
	
	

	小计
	
	30
	
	


	女职工之  家

条  件
	考  核  验  收  标  准
	标准分
	自评分
	验收分

	三、维权工作
	1、企业女职工组织参与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作，签订女职工权益专项集体合同（或在集体合同中有女职工权益的专章或条款）。帮助和指导女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4
	
	

	
	2、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参与有关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的单位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对本单位发生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并向上级工会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4
	
	

	
	3、参与涉及女职工合法权益的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对女职工来信来访有记录有处理有回复，把矛盾解决在基层。 
	4
	
	

	
	4、扎实做好女职工生活保障基础工作，建立健全特困女职工特别是单亲特困女职工档案。 
	4
	
	

	
	5、依法监督单位行政执行国家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安全卫生等法律法规和条例，改善女职工的劳动和生活条件。 
	4
	
	

	小  计
	
	20
	
	


	女职工之  家

条  件
	考  核  验  收  标  准
	标准分
	自评分
	验收分

	四、参与民主管理
	1、建立和完善女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工作机制，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代表大会中，女职工代表比例应与女职工（女会员）的比例相适应。 
	6
	
	

	
	2、把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纳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之中，作为厂务公开的内容之一，落实女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5
	
	

	
	3、女职工委员会代表和组织女职工参加企业民主管理，凡讨论涉及女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邀请女职工委员会负责人参加。
	5
	
	

	
	4、参与民主评议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工作，对领导干部实行监督。参与合理化建议活动，推动本单位作风建设 。 
	4
	
	

	小  计
	
	20
	
	

	总  计
	
	100
	
	


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建设合格“女职工之家”验收登记表

单位：（盖章）

	
	自评分
	验收分
	女会员大会或女会员代表大会意见
	单位工会意见
	单位党委（支部）意见
	验收组意见

	第一条标准
	
	
	
	
	
	

	第二条标准
	
	
	
	
	
	

	第三条标准
	
	
	
	
	
	

	第四条标准
	
	
	
	
	
	

	备  注
	
	
	
	
	
	


关于印发“女职工之家”验收标准
（试行）的通知

各镇、街道总工会基层、工委会女职工委员会：

根据省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部署，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女职工之家”验收标准（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在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中积极开展创建“女职工之家”的工作，年内完成5%的的基层“女职工之家” 验收工作,（不含往年）,并要提供名录,不断加强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规范化建设。

                      端州区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2010年6月8日
